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上海市农业学校
沪农职院人〔2018〕1号
关于开展2018年工勤岗位和非领导职务管理岗位
聘任工作的通知
各部门：
为调动工勤和非领导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激励教职员工自身业务能力提升，管理水平提高，根据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非领导职务管理岗位聘用实施方案》和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实施方案》沪农职院2018[10]号，开展2018年聘任工作。请各部门认真学习实施方案和本通知，积极做好此次聘任相关工作。两校聘任方案、岗位聘任职数表、聘任申请表见附件（学院人事处网站可下载相关附件）。
附件1：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非领导职务管理岗位聘用实施方案》和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工勤技能岗位聘用实施方案》沪农职院2018[10]号
附件2：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非领导职务管理岗位聘任职数表》
附件3：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市农业学校工勤系列岗位聘任职数表》
附件4：《非领导职务管理岗位聘任申请表》
附件5：《工勤技能岗位聘任申请表》
申请表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0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农业学校
人事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.5.4


